附件
第WQ18-B1街坊等7个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主要控制指标
	序号
	规划名称
	规划基本情况
	主要控制指标

	1
	宛城区白河大道以东、润汐大街以北区域（第WQ18-B1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白河大道以东、黄河路以南、长江路以西、润汐大街以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428.394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城镇住宅用地约185.436亩，其中WQ18-B1-2地块容积率大于1.0且不大于2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2%，建筑限高8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；WQ18-B1-1地块为现状保留。中小学用地约53.100亩，容积率不大于1.0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5%，建筑限高24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商业用地约23.653亩，容积率不小于1.0且不大于2.0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0%，建筑限高24米，绿地率不小于25%。科研用地约23.978亩，容积率不大于2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0%，建筑限高8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公园绿地约58.926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65%。城镇村道路用地约83.301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2
	宛城区珠江路以东、潘河路以北区域（第WQ18-C4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珠江路以东、润汐大街以南、云露山大街以西、潘河路以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07.254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城镇住宅用地约72.886亩，容积率大于1.0且不大于2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2%，建筑限高8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公园绿地面积约8.613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65%。城镇村道路用地约25.755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3
	宛城区赵河路以南、燕山路以西区域（第GX08-C2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赵河路以南、燕山路以西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85.377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城镇住宅用地约59.969亩，其中GX08-C2-01地块30.000亩、GX08-C2-02地块29.969亩，容积率大于1.0且不大于2.2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2%，建筑限高54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公园绿地约4.422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65%。城镇村道路用地约20.986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4
	宛城区丹江路以南、嵩山路以西区域（第WQ22-A8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丹江路以南、嵩山路以西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234.212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工业用地约164.719亩，其中WQ22-A8-01地块75.462亩，容积率不小于1.2，建筑系数不小于40%，建筑限高5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12%且不大于20%；WQ22-A8-02地块89.257亩，为现状保留地块。防护绿地约24.413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0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1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85%。城镇村道路用地约45.080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5
	示范区长江中路以北、嵩山路西支路以西区域（第SF27-B9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滔河路东支路以东、兴隆路以南、嵩山路西支路以西、长江中路以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34.691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城镇住宅用地约83.808亩，容积率大于1.0且不大于2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2%，建筑限高8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商业用地约27.986亩，容积率不小于1.0且不大于2.0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0%，建筑限高6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25%。城镇村道路用地约22.897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6
	示范区白河北路以东、泗洲路以南、老界岭南路以西、裕州路以北区域（第SF20-B1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白河北路以东、泗洲路以南、老界岭南路以西、裕州路以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64.242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城镇住宅用地约108.253亩，其中SF20-B1-01地块32.466亩，容积率大于1.0且不大于2.2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2%，建筑限高45米，绿地率不小于40%；SF20-B1-02地块75.787亩，容积率大于1.0且不大于2.2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5%，建筑限高43米，绿地率不小于40%。防护绿地约12.198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0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1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85%。城镇村道路用地约43.791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7
	卧龙区石桥镇玉灵二线以北、麦河以东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卧龙区石桥镇玉灵二线以北、麦河以东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9.055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城镇住宅用地约12.116亩，容积率大于1.0且不大于1.6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2%，建筑限高27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公园绿地约2.559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65%。城镇村道路用地约4.380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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